
关于药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中综合业绩
计分办法的补充规定（暂行） 

1.获校级荣誉或表彰，仅有获奖名称无具体等级的，根

据奖项情况计分不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

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按一等奖计分，折合

分值 30分；其他奖项中，有学校、学工处、研工部、校团委

落款盖章的奖项按二等奖计分，折合分值 15分，其余奖项均

按三等奖计分，折合分值 8分。注意：获校级荣誉或表彰的

计分认定材料需有学校或校级部门落款盖章，学生社团、研

究生会不属于校级部门，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等校内单位按

照校级认定。 

2.获省级及以上荣誉或表彰，仅有获奖名称无具体等级

的，若与上述获校级荣誉或表彰中可按一等奖计分的奖项相

同，例如三好学生等，按照一等奖计分，省级奖项折合分值

60分，国家级奖项折合分值 100分；其他奖项根据影响力和

获奖名额情况由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定。 

3.各类奖学金奖项不予计分。 

4.参与文体活动并获得名次的奖项，其中 1～3 名按照

一～三等奖计分；其余名次并获得荣誉证书的奖项按照参加

公益志愿活动计分，折合分值 5分，不累计。 

5.参与的文体活动若评选有等级奖项或名次奖项，则活

动评选的其余低于等级或名次的奖项不计分。例如活动评选

有一、二、三等奖，则获评人数更多的优秀奖不计分。 



6.参与公益志愿活动需提供通报表扬、志愿服务证明等

官方认定材料，院级公益志愿活动学时证明需有院团委盖章。

若在上交的材料中均未找到符合要求的认定材料，则不予计

分。 

7.部分情况计分说明：趣味运动会和院级活动获奖按照

参加公益志愿活动计分，折合分值 5分，不累计。获得院级

表彰，例如院优秀共产党员等，按照参加管理服务工作表现

优异额外计分，折合分值 5分，可累计。科研助理考核合格，

按照参加管理服务工作计分，折合分值 2分。 

8.参与同一活动，获不同级别奖项或兼得个人和团体奖

项的，按最高级别奖项计分。同一获奖证书，根据落款盖章

的最高级别单位进行认定计分。 

9.获得同一类荣誉或表彰，若授予单位级别不同，可以

一并计分，例如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和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均可

计分。 

10.获得团体类荣誉，贡献度区别较大由获奖人员自行协

商按比例计分，贡献度区别不大统一按照获奖级别计分。若

上报的材料无团体贡献度说明，也未收到团体成员提供的贡

献度说明，则按照贡献度区别不大计分。 

11.参加研究生会、班级委员会、党团支委会等管理服务

工作，需提供盖章或负责老师签字的加分认定材料。担任分

团委副书记、研究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班长等折合分值

20分，党支部副书记、研究生会部长、团支书等折合分值 15

分，担任其他学生干部（包括党团支委、研会干事等）折合



分值 10分。任职满两年可累计加分。此外，职位变化、工作

表现不力、任职加分存疑等特殊情况由负责老师根据学生干

部实际表现进行分值认定，加分为 0～20分，原则上不超过

同类型学生干部加分分值。 

12.发表在被我校纳入预警名单刊物中的学术成果，在刊

物退出预警名单前，不予计分。 

近期预警名单：https://kjc.njucm.edu.cn/2021/0421/c3816a91984/page.htm 

13.若仍有该补充规定暂未提到的情况或争议问题，请及

时上报，由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确定。 

14.本规定由药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2023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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